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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坚持“六个下功夫”，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根据校《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

奖学金评定细则》《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单项奖学金评定细则》，结合

学院专业特点与教学管理、学生活动等各方面实际情况，制订《上海

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实施方案》。  

第二章 奖学金评审机构  

第二条 电气工程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小组是学院本科生奖学

金评审工作的指导与执行机构，在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委

员会和学院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奖学金评审小组由“电气工程学院

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和“奖学金评审班级核定小组”组成。  

第三条 电气工程学院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构成如下： 

组  长：赵 玲 李东东  

副组长：诸  俊（学生工作副书记）  魏书荣（教学副院长） 

组 员：赵耀(班主任代表)、王海思（学院团委书记）、罗黛（负 

责资助的辅导员）、魏来（学生代表）（上述人员随人员变更而自然调

整）  

第四条 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职责如下：  



2  

（1） 修订奖学金评审方案。召开“奖学金评审方案研讨会”，

接受全院同学的意见与建议，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该方案， 

公示该方案并上交学生处备案；  

（2） 奖学金综合素质分和业务学习分的复审。对班级核定小组

审核后的学生各项分数进行复审。  

（3） 奖学金评定。将学校分配至学院的各项奖学金名额，公正、

合理地分配到各年级、班级；指导学生在网上完成奖学金申

报；公示奖学金初评名单；将公示无异议的名单上报学校。  

第五条 奖学金评审班级核定小组构成如下： 

负责人：辅导员  

成 员：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4 名非班委学生代表 

（自荐、推荐等方式民主产生，名单需报学院备案）。

第六条 奖学金评审班级核定小组职责如下：  

（1） 熟悉掌握学院奖学金评审方案，参加“奖学金评审方案研

讨会”；  

（2） 召开班级奖学金评审会议，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统计并审核班级同学的各项分值；  

（3） 接受并解答班级同学对奖学金评定过程中的疑问，小组不

能解决的，需向辅导员咨询后再做出明确回复；  

（4） 将无异议的班级参评奖学金各同学分值按期上报至学院。 

第三章 评奖对象及奖项设置 
 

第七条 本方案奖学金评奖对象为上海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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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籍在册的全日制本科学生（“电力菁英班”学生的奖学金评审办法

另定）。  

第八条 本科生奖学金由国家励志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上海

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单项奖学金、上

海电力大学本科生企业冠名奖学金等组成。  

第九条 获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单项奖学金或企业奖学金者可

同时兼得其他奖学金的荣誉和奖金。  

第十条 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各类奖学金由财务处根据学生工

作部（处）确认后的获奖学生名单，以银行转账方式发放。  

第四章 评定条件  

第十一条 电气工程学院全体在校本科学生有下述任意情况者， 

不具备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各项奖学金的申请资格：   

（1） 综合测评不合格者；  
 

（2） 当年度有课程考核不及格者；  
 

（3） 当年度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学校处分者或当年度仍有部分时

间在处分期内者。  

第十二条 因公出国（境）交流休学一个学期以上（含一个学期） 

的学生不得参评其休学期间所在年度的各类奖学金；休学不足一学

期，且回国参加相关考试，满足奖学金评定条件者，可以参评该年

度各类奖学金。  

第五章 评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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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每年9月发布实施方案。电气工程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评

审小组分别根据《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细则》《上

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单项奖学金评定细则》发布《上海电力大学电气工程学

院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实施方案》年度修订版，方案制定后报学生工作部

（处）备案。  

第十四条 个人申请。上海电力大学本科生奖学金实行申报制， 

凡符合评奖条件的我院学生可向学院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综合评分核定。由学生本人向班级核定小组递交奖学

金综合评分申报表并同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奖学金评审班级核定小

组召开班级奖学金评审会议，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统计

并审核班级同学的各项分值。并将无异议的班级参评同学的综合分

数按期上报学院。 

第十六条 学院经过初审后，应将获奖学生名单公示 5 个工作日，

无异议后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申报材料提交学生工作部（处）。 

第十七条 学生工作部（处）对学院上报材料进行复审并报校本

科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终审确定获奖学生名单。 

第十八条 对于获得“上海市优秀学生”和“上海市优秀学生干

部”的获奖学生，将由学校分别配套发放上海电力大学本科优秀学

生奖学金一等奖。上述两类获奖学生不占用学院奖学金获奖名额。

第十九条 对转专业的同学，应按其年度所读专业及所在院系 

（原则上以就读时间长者优先），回原院系、原专业参评当年度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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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选。 
 

第六章 综合评分细则  

第二十条 奖学金综合评分（J） 满分 100 分。其中综合素质分 

（S），占 20 分，包含思想道德素养和身体素质能力；业务学习分

（Y），占 80 分，由学习成绩分（X）70分和创新实践能力分（C）

10分两方面组成。参照下列公式计算： 

奖学金综合评分（J） =综合素质分（S）+业务学习分（Y） 

业务学习分（Y）=学习成绩分（X）+创新实践能力分（C） 

第二十一条 学习成绩分（X）满分 70 分，按学生所学课程的实际考

核成绩，参照下列公式计算： 

学习成绩分（X） =
∑ 各门课程考核成绩 × 该课程学分数

∑ 各门课程学分
× 70% 

第二十二条 综合素质（S）满分 20 分，包含思想道德素养和

身体素质能力，具体考察指标及评分细则详见附件《电气工程学院

综合素质及创新创业评分细则》。 

第二十三条 创新实践能力分（C）10 分，具体考察指标及评

分细则详见附件《电气工程学院综合素质及创新创业评分细则》。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学生有权在规定公示时间内向学院本科生奖学金

评审小组申请复议。 

第二十五条 若评分细则中有未详尽的评分项目，或者难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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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易混淆的情况，须由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小组决定酌情加 

分。 

第二十六条 本实施方案的解释权在电气工程学院本科生奖学

金评审小组。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9级学生开始实施。 

 
电气工程学院 

二〇一九年八月 


